2022年度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成立于1976年，隶属南京市农业农村局。职能定位是：开展全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技术研究，地方及引进优良品种的驯化、选育工作；开展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和水产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研究，水产重大疫病监控、病害预测预报及防治技术研究；开展水产增养殖共性技术研究及推广、培训工作；承担渔业技术标准的制订、宣传、指导工作；承担水生外来入侵生物调查、监测预警和防治工作；完成市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内设机构：办公室（党办、考核办）、资产与财务管理中心、科技管理与信息中心、科技推广与培训中心、资源环境与保护中心、良种引繁与开发中心、病害监测与防控中心。2022年在职在编干部职工40人，离退休干部职工32人（其中离休干部1人），编外人员19人，合计91人。本单位2022年资产总额7892.44万元，负债85.86万元，净资产7806.5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7691.79万元。
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如下：
1.发挥优势，做强“精品蟹虾”产业链
[bookmark: OLE_LINK1]（1）开展河蟹种质创新，开发早上市河蟹新品系，示范早上市河蟹扣蟹培育56亩，预计提供早上市新品系扣蟹约150万只，可满足1000亩成蟹养殖示范。
（2）与水科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合作推进南京特色固城湖河蟹新品种选育，繁育选育系F2代大眼幼体共计1800斤，培育扣蟹面积500亩。
（3）持续推广“长江2号”、“诺亚1号”等河蟹新品种，不断提升优质苗种培育技术和本地化供应能力，建立优质扣蟹培育亩产500斤高产示范基地140亩，预计扣蟹产量可达600斤/亩，苗池与成蟹池配比面积达1：30以上，高产技术应用大幅提升苗种本地化供应能力。
（4）成蟹养殖高产高效模式创新与示范。在高淳、溧水、浦口建立成蟹主养亩产300斤高产示范基地145亩；高淳“水下长城”创新模式示范120亩，亩产超过500斤；建立“蟹+N”多营养层级生态高效混养模式示范基地9个，面积1140亩，亩均增效2000元左右。
（5）持续提升青虾良种苗种供应能力，生产供应“太湖2号”F0代虾种近1万斤，同比增加20%；新建“太湖2号”青虾扩繁场3个，示范推广网箱直放抱卵虾育苗新技术439亩、人工虾岛辅助育苗新技术670亩，种苗培育单产水平提高15%以上。今年全市青虾良种体系“太湖2号”虾种生产量约10万斤，青虾良种覆盖率已达80%目标。
2.补足短板，壮大“特色鱼”产业链
（1）在大口黑鲈、兴凯湖翘嘴鲌、黄颡鱼、抗病鲫鱼等种质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新进展。大口黑鲈美国原种累计繁殖原种F1代水花300万尾，筛选培育后备亲本5万尾。依托省农业新品种创制和省农业自主创新两个重大项目，黄颡鱼新品种创制关键技术实现突破，获得雌核发育群体2个。突破兴凯湖翘嘴鲌雌核发育技术，为开发全雌新品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水科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抗病鲫鱼在高淳区落地养殖618亩，长势良好，抗病优势显著。
[bookmark: _GoBack]（2）做好特色鱼苗种生产供应与养殖示范。上半年繁育兴凯湖翘嘴鲌苗种1000万尾，黄颡鱼、长吻鮠苗种共计572万尾，锦鲤苗种150万尾。推广兴凯湖翘嘴鲌养殖面积超过3800亩，较去年新增1400亩；浦口、六合、高淳新增大口黑鲈鱼主养面积近500亩；在六合、溧水、江宁等区建立江鱼养殖示范点7个，面积360亩；所禄口基地驯养铜鱼1000尾，生长状态良好；在江北新区建立锦鲤养殖示范点1个，在溧水区建立墨瑞鳕养殖示范点1个。
（3）以三产融合加快常规鱼养殖替代。充分发挥南京特色鱼产业联盟联合体协同作用，促进以大口黑鲈、兴凯湖翘嘴鲌等为代表的种苗繁育、规模养殖、精深加工、休闲垂钓为一体的特色鱼产业链不断壮大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市特色鱼在休闲垂钓品种中的占比，帮助企业引进预制菜加工技术，对接服务江宁坤泰、高淳宁渔种业、六合龙鲫公司、浦口丽铭农庄、浦口简诺等龙头企业，培育“育繁推、产加销”一体化特色鱼链主企业。
3.一以贯之，做实公益服务职责
（1）完成渔文化普查、水产种质资源调查和水生野生植物调查。根据省厅要求，完成我市渔文化资源普查工作，收集渔文化资源普查资料180份；对我市重点品种龙池鲫鱼、青虾、沙塘鳢、大口黑鲈、黄颡鱼等种质资源进行系统调查，采集野生群体种质资源5个。完成南京市野生水生植物调查，共调查到植物395种，其中水生植物138种，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3种：水蕨、粗梗水蕨和龙舌草，制作腊叶标本396份，DNA样本180份，编制《南京市水生野生植物现状报告》和《南京市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植物名录》，提出《南京市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措施》。
（2）持续开展长江渔业资源环境与渔业水域水质监测。出版《南京常见水生动物识别手册》，配合农业部长江办组织江豚科考，完成本年度长江南京段江豚及重点水域鱼类早期资源监测工作，监测资源34种。承办水生野生动物保护论坛江苏南京主场活动暨2022长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高峰论坛，开展了铜鱼、胭脂鱼和长吻鮠增殖放流。开展渔业水域水质监测，设立监测点20个，采集检测水样140个，获得检测数据980个，对13个完成池塘生态化改造的养殖场进行“三池两坝”运行效果评估，采集130个样品，获得数据910个，形成《2022南京市水产养殖水域水质情况监测报告》和《2022年池塘生态化改造调研与效果评价报告》。
（3）落实部省水产健康养殖“五大行动”计划，坚持做好水产病害监测与预测预报。全市设立水产病害监测点29个，本年度开展水产养殖动物病原菌耐药性普查10批次，分离保藏菌种44株。完成重大疫病样品采样检测153批次，检测参数154个，报送疫病简报75条，发布例行水产养殖病害预测预报8期，针对突发病害发布专项预警信息4期，完成孔雀石绿北斗在线监测系统的布点示范。
（4）党建引领、业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对接服务高淳区花山村、相北村、江宁区尚桥社区等，开展“党员志愿进乡村、服务三农增实效”惠农先锋党日等活动。在高淳区花山村示范推广青虾春放蟹虾混养模式，亩均增效2000元。面临今年夏季罕见高温干旱灾害天气，全所科技团队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服务，编发技术指导资料，组织灾后复产技术观摩培训，有效降低了灾害对水产养殖的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张建军副厅长在高淳进行受灾情况调研时，对我市积极应对和减灾成效给予高度肯定。
（5）立足产业需求，对接服务企业主体。依托江苏省河蟹、青虾、特色鱼产业技术体系等平台，新建产学研合作基地5个，对接服务主体60多个；与水科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南京帅丰水产良种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南京宁渔种业研究院通过高淳区新型研发机构备案，孵化3家企业已投产运营。对接服务高淳区阳江胜利圩15000亩稻虾种养基地，在淳京飞合作社建立一稻一虾示范基地3000亩；对接服务浦口通威、溧水明沃等养殖龙头企业，帮助企业编制水产绿色养殖发展规划。
（6）承办南京市乡土人才技艺技能（水产养殖技能）大赛，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比赛中我单位人员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4.领导带头，履行法治建设责任人职责
所主要领导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法治建设要求，将法治建设纳入单位工作计划，在基层服务工作中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等渔业相关法律法规。
（二）单位收支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收入3326.2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315.43万元，其他收入10.83万元。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支出3319.8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50.29万元，项目支出1169.58万元。
（三）单位绩效目标
1.开展水产现代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提升科研平台的创新能力与示范效益，为把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一流的渔业创新科研平台发挥积极作用。做好省级研究中心的运行与维护，落实亲本保种与更新；进行亲本筛选，建立优质基础群体，开展特色品种的规模化繁育；开展特色品种群体选育，培育生长性状稳定的优质亲本后代。
2.开展集成特色水产养殖新品种及新技术模式，提升品种种资资源质量及养殖效益。提高禄口科研基地的示范能力及水平，带动本地区水产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示范应用1项养殖新技术模式，保种培育2个特色水产养殖品种；“四新”技术示范养殖50亩，辐射推广500亩；组织现场观摩学习。
3.建立健全我市水生动物病害预测、预报体系，发布主要水产养殖品种病害的预测、预报和防治建议，为养殖生产提供参考；加强水生动物重大疫病采样监测和实验室诊断能力的建设；加强病害预防控制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
4.完成我市渔业水域环境监测任务，编制市水产养殖水域环境监测评估报告书；对接“产学研基地”、“薄弱村”、“产业园区”等开展技术服务，指导产业转型升级。
5.建立健全各项内控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
二 、评价结论
根据年初工作计划、重点工作，紧紧围绕主管部门下达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得到提升。具体体现在单位信息全面清晰、部门规划计划合理可行、部门预算资金相应匹配、部门绩效指标体系科学、部门目标细化量化，定量和不定量重点工作完成、完成质量良好，社会效益明显，有利于水产工作持续发展，我单位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为98分。
三、 履职成效
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建设水产良种引育种中心及长江特色水产品种种质资源库，开展长江特色品种驯养与繁育技术攻关。启动特色淡水鱼南繁基地建设，继续强化黄颡鱼、加州鲈、兴凯湖白鱼、青虾、河蟹等优势特色品种良种选育与推广，提高良种覆盖率。开展南京水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与宣传保护。开展养殖水域及重要水体水质监测，对现有养殖尾水治理工艺进行评价与改进。做好水产疫病检疫和病害测报工作，加强水生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研究，提升生产指导和产业链技术支撑能力。推进重点项目实施，完成到期项目验收。围绕“精品蟹虾”和“特色鱼”两条产业链，示范推广水产“四新”技术，紧密结合“产学研基地”、“产业园区”，做好基层技术服务，落实为民办实事举措。做好水产养殖管理服务平台（鱼水云）与“南京渔业科技”微信公众号平台维护，做好“农技耘”平台推广工作，发挥好平台与新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全员预算绩效管理宣传培训不够，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有关建议
强化单位全员预算绩效管理意识，上级部门组织培训、指导，相关人员全程跟踪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审计）总结，为我市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尽职尽责。
附件1：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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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参考）
	指标说明
	评价要点
	自评得分

	A单位决策（15分）
	A1决策机制
	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
	　“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决策制度有相关的流程图
	　1

	
	
	A12决策流程的科学性
	　“科学”衡量流程的设计
	流程设计科学合理
	　1

	
	
	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
	监督制衡机制的设置与运行
	监督制衡机制设置有效且正常运行
	1

	
	A2中长期规划
	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
	具体明确可执行
	　2

	
	
	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与单位职能、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密切相关
	部门职能相匹配
	　2

	
	A3年度工作计划
	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可行
	评价年度工作计划是否明确可执行
	　2

	
	
	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与部门职能密切相关
	评价其与部门职能相匹配
	　2

	
	A4部门预算编制
	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科学”衡量制度设计，“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检查相关的预算制度文件
	　2

	
	
	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
	工作任务分解表
	　2

	B单位管理（20分）
	B1预算执行
	B11部门预算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1

	
	
	B12专项资金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1

	
	
	B13“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使用超支扣分，若不超支则不扣分
	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2

	
	
	B14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完成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
	2

	
	B2收支管理
	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建立健全
	　1

	
	
	B22收支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3资产管理
	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1

	
	
	B32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是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4政府采购管理
	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建立健全
	制度是否建立健全
	　1

	
	
	B42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制度执行并运行有效
	制度是否执行并运行有效
	　1

	
	B5建设项目管理（适用）
	B51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此项指标根据各个单位具体职能选择是否适用
	如不适用得满分
	　1

	
	
	B52建设项目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如不适用得满分
	1

	
	B6内部控制管理
	B6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工作小组的成立、内控制度设计、手册编制等
	是否成立内控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是否有内部控制制度落实在手册等文本上
	1

	
	
	B6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内部控制执行并一贯执行
	通过重新执行程序评价内控是否有效
	1

	
	
	B63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内部控制监督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
	是否有单位内部内控评价报告
	1

	
	B7预算绩效管理
	B71组织管理情况
	主要包含制度建设、职能配置、分行业的指标体系
	是否有制度建设，与职能配置情况，指标体系构成
	1

	
	
	B72工作开展情况
	包含事前评估、目标管理、跟踪评价、自评价和整改落实
	考察政策（项目）是否有5个报告
	1

	
	
	B73绩效信息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双平台”进行公开
	　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完成相关数据的提供
	1

	C单位履职(可选方式1：重点工作完成情况)（30分）
	C1重点工作数量完成率
	不设三级指标
	　与年初计划相比较
	检查数量完成情况
	　10

	
	C2重点工作质量达标率
	不设三级指标
	　与年初自定的绩效目标相比较
	检查质量完成情况
	　10

	
	C3重点工作完成及时率
	不设三级指标
	　参照财政部门及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检查比如资金的使用，审计报告、验收报告等完成情况
	　10

	D履职绩效（30分）
	D1经济效益
	不设三级指标
	　经济活动中取得的收益性成果
	计算经济性成果
	1

	
	D2社会效益
	不设三级指标
	　经济效益之外的对社会有益的效果 
	评价社会性有益效果 
	　9

	
	D3生态效益
	不设三级指标
	　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高效循环
	评价生态平衡及系统循环情况
	　9

	
	D4满意度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服务对象（可选）、管理对象（可选）、间接受益对象（可选）等
	涉及检查服务对象、管理对象、间接受益对象评价表；未涉及可得满分
	9

	E可持续发展能力（5分）
	E1信息化建设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办公流程、业务开展是否能通过单位的信息系统实现
	检查或进行穿行测试
	

	
	E2人力资源建设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激励措施等
	适用检查是否有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及激励措施方面形成的文件；不适用可得满分
	1

	
	E3部门创新情况（可选）
	　不设三级指标
	包含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
	部门（单位）需提供创新案例被官方媒体报道的佐证材料
	2

	F加减分项（≤5分）
	F1加分项
	　不设三级指标
	部门（单位）受到国务院、省级、市级嘉奖
	受到国务院嘉奖加3分，受到省级嘉奖加2分，得到市级考核一等奖加1分，得到市级考核二等奖加0.5分；同一项工作不累计加分
	2

	
	F2减分项
	　不设三级指标
	部门（单位）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
	酌情扣分
	0

	
	
	
	
	
	

	
	
	
	
	
	98分




